
 

证券代码：000732       证券简称：泰禾集团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14 号 

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

部分内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概述 

2018年5月4日，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禾集团”或“公司”）

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产

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为帮助公司快速扩大产业规模，提升公司主营

业务的竞争力，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，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禾投资”）下属公司泰禾投资（平潭）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

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泰投平潭”）、泰禾投资（福州）有限公

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泰投福州”）共同出资设立

“泰禾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）”

（以下简称“并购基金”或“合伙企业”），并购基金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200.05

亿元，其中有限合伙人泰投福州认缴出资不超过180亿元，有限合伙人泰禾集团

认缴出资不超过20亿元，普通合伙人（执行事务合伙人）泰投平潭认缴出资不超

过500万元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5日披露的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

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03号）。该事项拟提

交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18年5月5日披露的《关于增加2017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2017年度股东

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07号）。 

为了提升并购基金的运作效率，加强公司对并购基金的控制，公司于 2018

年 5 月 1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与关联方

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部分内容的议案》，对该事项方案部分内容进行了变

更，表决结果为 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其中关联董事黄其森先生、葛

勇先生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事前认可并对本方案变更事项发表了独



 

立意见。因方案发生变更，董事会同意撤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《关于与关联方

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将变更后的方案提交公司

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

决。 

二、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方案变更内容 

（一）“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” 

变更前： 

“（一）普通合伙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 

公司名称：泰禾投资（平潭）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对外投资，投资管理，企业管理，企业服务、企业咨询（以企业

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）。 

注册地：福州平潭自贸区内（以实际注册地为准） 

股权结构：泰禾投资全资子公司福建华融鼎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%股权。 

关联关系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泰禾投资持有公司 609,400,795 股股份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48.97%，为公司控股股东。泰投平潭系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的

下属公司，故为公司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有限合伙人 

公司名称：泰禾投资（福州）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：1000 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对外投资，投资管理，企业管理，企业服务、企业咨询（以企业

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）。 

注册地：福州马尾自贸区内（以实际注册地为准） 

股权结构：泰禾投资全资子公司福建华融鼎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%股权。 

关联关系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泰禾投资持有公司 609,400,795 股股份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48.97%，为公司控股股东。泰投福州系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的

下属公司，故为公司的关联方。” 

变更后： 

“（一）普通合伙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 

公司名称：嘉兴泰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人民币（以实际注册为准） 



 

经营范围：对外投资，投资管理，企业管理，企业服务、企业咨询（以企业

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）。 

注册地：浙江嘉兴（以实际注册地为准） 

股权结构：泰禾集团持有 100%股权。 

（二）有限合伙人 

公司名称：嘉兴泰禾永盛投资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）1
 

注册资本：1000 万人民币（以实际注册为准） 

经营范围：对外投资，投资管理，企业管理，企业服务、企业咨询（以企业

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）。 

注册地：浙江嘉兴（以实际注册地为准） 

股权结构：泰禾投资全资子公司福建华融鼎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%股权。 

关联关系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泰禾投资持有公司 609,400,795 股股份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48.97%，为公司控股股东。泰禾永盛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

资的下属公司，故为公司的关联方。” 

（二）“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” 

变更前： 

“1、出资方式： 

序号 合伙人名称 
认缴出资 

（人民币万元） 
出资形式 合伙人类型 

1 泰投平潭 500 货币 普通合伙人 

2 泰投福州 不超过1,800,0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

3 泰禾集团 不超过 200,0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

2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： 

合伙企业名称：泰禾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，以工商

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） 

并购基金规模：不超过 200.05 亿元 

组织形式：有限合伙企业 

合伙企业存续期限：不超过 5 年 

经营范围：暂无，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。”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简称“泰禾永盛投资” 



 

变更后： 

“1、出资方式： 

序号 合伙人名称 
认缴出资 

（人民币万元） 
出资形式 合伙人类型 

1 嘉兴泰禾 500 货币 普通合伙人 

2 泰禾永盛投资 不超过 1,600,0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

3 泰禾集团 不超过 400,000 货币 有限合伙人 

2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： 

合伙企业名称：泰禾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，以工商

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） 

并购基金规模：不超过 200.05 亿元 

组织形式：有限合伙企业 

合伙企业存续期限：长期 

经营范围：暂无，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。” 

（三）“五、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1、先决条件” 

变更前： 

“先决条件：泰禾投资就泰投平潭、泰投福州与泰禾集团合作设立合伙企业

事项，出具关于泰禾投资不违反其竞业承诺/不竞争承诺/有关关联交易承诺的确

认性书面文件。” 

变更后： 

“先决条件：泰禾投资就泰禾永盛投资与泰禾集团合作设立合伙企业事项，

出具关于泰禾投资不违反其竞业承诺/不竞争承诺/有关关联交易承诺的确认性书

面文件。” 

（四）“五、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4、退出机制” 

变更前： 

“退出机制：并购基金可以将投资所取得的标的股权通过对外出售或上市公

司并购等方式退出；并购基金在对外出售标的股权时，在同等条件下泰禾集团有

权优先选择收购，具体收购事宜按法律、法规、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定。泰投福

州以不低于上市公司入伙价格引入新的投资者时，在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前提

下，泰禾集团同意新的合伙人入伙。泰禾集团将严格按照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要

求，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或审批程序。” 



 

变更后： 

“退出机制：并购基金可以将投资所取得的标的股权通过对外出售或上市公

司并购等方式退出；并购基金在对外出售标的股权时，在同等条件下泰禾集团有

权优先选择收购，具体收购事宜按法律、法规、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定。泰禾永

盛投资以不低于上市公司入伙价格引入新的投资者时，在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

前提下，泰禾集团同意新的合伙人入伙。泰禾集团将严格按照交易所相关信息披

露要求，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或审批程序。” 

（五）“五、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7、投资决策机制” 

变更前： 

“投资决策机制：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，对项目投资的

立项、投资及退出进行专业决策，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并购基金对外投资及投后管

理的最终决策机构。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3 名成员组成，泰禾集团推荐 1 名委员，

泰投平潭推荐 2 名委员。投资决策必须经过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（含）的票数

通过，且泰禾集团对并购基金拟投资标的有一票否决权。” 

变更后： 

“投资决策机制：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，对项目投资的

立项、投资及退出进行专业决策，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并购基金对外投资及投后管

理的最终决策机构。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3 名成员组成，泰禾集团委派 2 名委员，

泰禾永盛投资委派 1 名委员。投资决策必须经过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（含）

的票数通过。” 

除上述条款变更外，本次产业基金设立其他条款未变。 

因方案条款发生了变更，公司独立董事对变更后的方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

及独立意见。变更后的具体方案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

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（变更后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15 号）。 

三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

1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、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

见： 

公司已将上述方案内容变更事项与我们进行了沟通，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

汇报并阅读了相关资料。 

本次变更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方案部分内容事项，是为了提



 

升并购基金的运作效率，加强公司对并购基金的控制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。 

我们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产

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不变。 

2、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、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 

本次变更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方案部分内容事项，是为了提

升并购基金的运作效率，加强公司对并购基金的控制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因

此我们同意上述事项。 

我们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产

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表的独立意见不变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




